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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

《关于对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 

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344 号） 

相关问题的法律意见 

 

致：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 “法

律法规”）的有关规定。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

所”）接受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捷资源”）

的委托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 9 月 23 日《关于对中捷资

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344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第 344 号《问询函》”）的要求，本所律师现就

上述《问询函》所述问题，出具本法律意见。 

问题 1： 

你公司为变更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所履行的相关审议程

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请律师发表

意见。 

回复（摘要）： 

公司认为，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

（临时）会议决议，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

 
 

 

 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基于方便股东参加的原则，

从保障股东参会便利的角度考虑，在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并

未明确规定变更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需要通过特殊或具体的

审议程序的情况下，公司通过与多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沟通讨

论，并于现场会议召开日前 2个工作日前即 2019 年 9月 21 日将

股东大会变更召开地点予以公告。 

法律意见： 

依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百零三条、及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董事会议事规则”）第七条

之规定，召集人变更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不属于必须召开临时董事

会会议的情形。 

依据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

章程”）第六十条之规定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

地，但公司股东大会通知中的召开地点与公司住所地不一致的，

以公司股东大会通知中的地点为准。 

综上，鉴于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没有对于

变更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需要通过特殊或具体的审议程序的

规定，中捷资源公司董事会对于地点变更的讨论结果并不必须通

过临时董事会会议进行决议，同时其对于变更地点的确定和发布

公告的时间均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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